










附件：土木工程學系於本次會議中所提意見(經主持人同意列入會議紀錄) 

 

影響結構物耐震能力之安全疑慮如 1~3： 

1.一樓結構系統軟弱，一樓缺少牆量，一二樓以圓柱銜接方柱，不利耐震能 

  力。 

2.本案兩棟建物銜接之結構系統有嚴重頸縮現象，易於地震時產生扭轉及應力 

  集中而破壞。 

3.本案基地係填土而成，基礎未有地下室，而筏基又淺恐有不均勻沉陷問題， 

  以及基礎過淺之抗震問題產生。 

 

關於減項發包之疑慮如 4： 

4.減項發包容易在日後施工時因銜接介面問題，產生權責劃分不易、承商哄抬 

  價格及延誤工期等情事。且此為事先可預見與評估之事，如以技術性的方式 

  予以切割發包，其後再予追加，恐有違採購法規定之疑慮。 

 

設計單位回覆校規會結構疑問審查意見： 

問題一、一樓結構系統軟弱，一樓缺少牆量，一二樓以圓柱銜接方柱，不利耐

震能力。 

回覆： 

(a)一樓有特別配置四道承重牆 t=30cm，且一樓無連結牆之圓柱，也特別放大

至直徑 105cm。 

(b)一樓圓柱以外包之方式銜接二樓方柱，施工沒問題，且柱一樓勁度大於二樓

勁度，耐震配置上合理。 

 

問題二、本案兩棟建物銜接之結構系統有嚴重頸縮現象，易於地震時產生扭轉

及應力集中而破壞。 

回覆： 

兩棟建物寬度約 15 米，中間銜接處達約 20 米，尚大於建物的寬度，應無頸縮

現象。且三樓以上兩棟之間皆使用 20cm 伸縮縫切開，無集中破壞之疑慮。 

 

問題三、本案基地係填土而成，基礎未有地下室，而筏基又淺恐有不均勻沉陷

問題，以及基礎過淺之抗震問題產生。 

回覆： 

一般透天地梁往往只施作地梁深 150cm 以內，本案地梁深度 200cm，深度應已

足夠。且鑽探報告第十四項、結論與建議中，提及採用筏基，應無沉陷過大而

造成基礎沉陷破壞之虞，與目前設計基礎相符合。 

 

 








